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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務 委 員 會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開 支 預 算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第 2 節 會 議

答 覆 編 號 問 題 編 號 委 員 姓 名 總 目 綱 領  

S-CMAB01 S014 林偉強  144 局長辦公室  

S-CMAB02 S015 林偉強  144 局長辦公室  

S-CMAB03 S016 林偉強 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 

S-CMAB04 S017 林偉強 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 

S-CMAB05 S018 林偉強  144 政制及內地事務  

S-CMAB06 S019 林偉強  144 駐內地辦事處  

S-CMAB07 S020 林偉強  144 駐內地辦事處  

S-CMAB08 S021 劉慧卿  144 資 助 金 ︰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

人資料私隱專員公署  

S-CMAB09 S022 王國興  144 駐內地辦事處  

S-CMAB10 S023 王國興  144 駐內地辦事處



   

 

  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

開 支 預 算  

答 覆 編 號

S-CMAB01 

問 題 編 號  

S014 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：

綱 領 ： (1)局 長 辦 公 室

管 制 人 員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局 長 辦 公 室  2008-09 年 度 預 算 較  2007-08 原 來 預 算 增 加  118.0%後 ， 局 長

辦 公 室 負 責 的 工 作 是 否 會 隨 著 經 費 預 算 而 大 幅 增 加 ， 若 是 ， 會 增 加 哪 些

方 面 的 工 作 ？ 該 等 增 加 的 資 源 將 會 如 何 根 據 辦 公 室 工 作 範 疇 而 作 出 分

配 ？  

提 問 人 ： 林 偉 強 議 員

答 覆 ：

 2008-09 年 度 綱 領  (1)的 撥 款 較  2007-08 年 度 的 修 訂 預 算 增 加  560 萬 元 。 主 要

計 及 在 政 治 委 任 制 度 下 開 設  1 個 副 局 長 及  1 個 政 治 助 理 職 位 所 需 增 加 的 薪 酬 及 一

般 部 門 開 支 ； 開 設  1 個 秘 書 職 位 以 加 強 對 局 長 辦 公 室 的 支 援 ， 以 及 行 政 支 援 的 其

他 相 關 開 支 。  

2. 這 筆 撥 款 將 有 助 進 一 步 發 展 政 治 委 任 制 度；通 過 加 強 對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

長 的 支 援 ， 協 助 他 處 理 政 治 工 作 ， 以 及 維 持 一 支 專 業 、 常 任 及 政 治 中 立 的 公 務 員

隊 伍 ， 從 而 提 高 政 府 的 能 力 ， 落 實 行 政 長 官 向 公 眾 許 下 的 競 選 承 諾 ， 以 及 配 合 以

民 為 本 的 施 政 需 要 。  

姓 名 ： 羅智光

職 銜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日 期 ：  11.4.2008 



 
   

 

  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

開 支 預 算  S-CMAB02 

問 題 編 號  

S015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：

綱 領 ： (1)局 長 辦 公 室

管 制 人 員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 2008-09 年 度 大 幅 增 加 的 經 費，是 否 包 括 局 長 到 海 外 以 及 中 國 內 地 公 務 和

地 區 活 動 的 經 費 ？  

提 問 人 ： 林 偉 強 議 員

答 覆 ：

 2008-09 年 度 綱 領  (1)的 撥 款 較 以 前 增 加，主 要 由 於 需 要 增 加 薪 酬 和 一 般 部 門

開 支 的 撥 款 ， 用 以 開 設  1 個 副 局 長 和  1 個 政 治 助 理 職 位 ， 以 及  1 個 高 級 私 人 秘 書

職 位。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到 海 外 和 內 地 訪 問 的 所 需 撥 款 已 納 入 綱 領  (2)項 下 。

進 行 訪 問 主 要 是 為 推 動 本 局 職 務 範 疇 內 的 計 劃 和 工 作 項 目 ， 例 如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，

粵 港 合 作 等 。

姓 名 ： 羅智光

職 銜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日 期 ：  11.4.2008 



 
   

 

  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 

 
 

 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

開 支 預 算  S-CMAB03 

問 題 編 號  

S016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：

綱 領 ： (2)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

管 制 人 員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 2008-09 年 度 預 算 較  2007-08 原 來 預 算 增 加  59.5%後，是

否 會 涉 及 一 些 過 往 從 未 展 開 的 新 工 作 ， 若 會 ， 請 告 知 內 容 ？ 若 否 ， 請 解

釋 大 幅 增 加 經 費 的 原 因 ？  

提 問 人 ： 林 偉 強 議 員

答 覆 ：
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的  2008-09 年 度 撥 款 較  2007-08 年 度 的 原 來 預 算 增 加  
59.5%， 原 因 是 本 局 已 展 開 下 列 新 工 作  – 

(a) 	 香 港 特 區 參 加  2010 年 上 海 世 界 博 覽 會 的 初 期 籌 備 工 作 ；  

(b) 	 加 強 與 內 地 相 關 部 門 的 聯 繫 和 溝 通，以 及 進 行 調 研，以 配 合 國 家 擬 訂「 十

二 五 」 規 劃 ； 以 及  

(c) 	 為 策 略 發 展 委 員 會 轄 下 政 制 發 展 專 題 小 組 提 供 協 助 和 支 援 。  

2.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的 撥 款 增 加， 也 是 由 於 需 要 調 撥 更 多 資 源， 用 以 推 廣《 基 本

法 》 ； 加 強 對 政 制 事 務 和 相 關 發 展 的 支 援 ， 包 括 就  2012 年 兩 個 選 舉 辦 法 進 行 公

眾 諮 詢 及 增 強 本 局 的 行 政 支 援 ， 使 運 作 順 暢 ； 以 及 加 強 對 內 地 事 務 和 其 他 工 作 項

目 的 支 援 ， 例 如 泛 珠 三 角 合 作 。

姓 名 ： 羅智光

職 銜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日 期 ：  11.4.2008 



 
   

 

  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

開 支 預 算  S-CMAB04 

問 題 編 號  

S017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：

綱 領 ： (2)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

管 制 人 員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請 告 知 自  2002 年 7 月 1 日 起，局 方 負 責 統 籌 與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的 聯 繫 工 作，

至 今 最 近  3 個 年 度 的 具 體 經 費 開 支 為 多 少 ？ 以 及 經 費 由 哪 個 項 目 支 付 ？  

提 問 人 ： 林 偉 強 議 員

答 覆 ：
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一 直 在 “ 一 個 中 國 ＂ 原 則 和 “ 錢 七 條 ＂ 的 框 架 下 協 調 特

區 政 府 與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的 聯 繫 。 過 去 幾 年 ， 我 們 加 強 與 台 灣 商 界 、 商 會 、 台 胞 團

體 ， 以 及 其 他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的 聯 繫 和 關 係 。 我 們 也 積 極 主 動 接 觸 台 灣 各 個 界 別 。

我 們 曾 接 待 台 灣 立 法 機 關 的 成 員 ， 包 括 來 自 泛 藍 和 泛 綠 陣 營 的 人 士 ； 也 接 待 了 台

灣 縣 市 級 的 官 員 ， 包 括 由 台 中 市 市 長 、 台 北 市 政 府 和 其 他 公 營 機 構 所 率 領 的 代 表

團 。 我 們 也 曾 為 台 灣 傳 媒 代 表 、 專 業 團 體 、 商 人 、 學 生 和 學 術 界 安 排 訪 問 活 動 。

這 些 措 施 有 助 加 強 台 灣 不 同 界 別 對 香 港 成 功 落 實 “ 一 國 兩 制 ＂ 的 認 識。我 們 亦 與

台 灣 在 港 機 構 保 持 良 好 的 關 係 。  

2. 在 過 去 三 年 ， 我 們 在 總 目  144 下 平 均 每 年 撥 出  160,000 元 進 行 涉 台 事 務 的 工

作 。 另 外 ， 在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高 層 管 理 的 督 導 下 ， 局 內 有  1 名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 2
點 的 人 員 和  1 名 政 務 主 任 負 責 處 理 與 台 灣 有 關 的 工 作 以 及 其 他 事 務 。 在  2008-09
年 度 ， 我 們 將 增 加 撥 款 至  150 萬 元 ， 以 進 一 步 加 強 港 台 交 流 工 作 。

姓 名 ： 羅智光

職 銜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日 期 ：  11.4.2008 



 
   

 

  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 

  

 
 

 

  

  

 

 

  

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

開 支 預 算  S-CMAB05 

問 題 編 號  

S018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：

綱 領 ： (2)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

管 制 人 員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會 否 預 計 在 本 年 度 台 灣 省 地 方 總 統 選 舉 後 ， 須 要 加 強 雙 方 的 聯 繫 工 作 而

準 備 更 多 的 經 費 ？  

提 問 人 ： 林 偉 強 議 員

答 覆 ：

在 2008-09 年 度 ，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會 增 撥 資 源 以 進 一 步 推 動 港 台 交 流 。 為

此 ， 我 們 已 預 留 了  150 萬 元 撥 款 作 有 關 用 途 。 我 們 主 要 的 工 作 包 括 ：  

(a) 	 就 港 台 關 係 事 宜 ， 與 台 灣 在 港 機 構 聯 繫 ；  

(b) 	 就 香 港 與 台 灣 的 文 化 和 經 貿 交 流 ， 向 其 他 政 策 局 和 部 門 提 供 意 見 和 協

助 ；  

(c) 促 進 港 台 交 流 ， 以 及 協 助 來 自 台 灣 的 有 關 訪 客 認 識 香 港 的 最 新 發 展 和

“ 一 國 兩 制 ＂ 的 落 實 情 況 ；  

(d) 	 邀 請 台 灣 各 界 人 士 來 港 訪 問 ； 以 及  

(e) 	 資 助 研 討 會 和 其 他 活 動 以 增 進 相 互 了 解 。

姓 名 ： 羅智光

職 銜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日 期 ：  11.4.2008 



 
   

 

  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

開 支 預 算  S-CMAB06 

問 題 編 號  

S019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：

綱 領 ： (3)駐 內 地 辦 事 處

管 制 人 員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聯 絡 、 經 濟 貿 易 及 推 廣 投 資 事 務 宗 旨 中 的 在 內 地 反 映 和 促 進 香 港 的 商 貿

利 益 ， 請 告 知 當 局 是 否 獲 悉 隨 著 內 地 經 濟 結 構 和 勞 工 法 例 調 整 港 商 在 內

地 的 經 營 越 來 越 困 難 ， 若 不 增 加 預 算 經 費 和 人 力 資 源 ， 當 局 計 劃 如 何 履

行 該 等 宗 旨 ？  

提 問 人 ： 林 偉 強 議 員

答 覆 ：

在 經 貿 方 面，駐 內 地 辦 事 處 其 中 一 項 宗 旨 是 在 內 地 反 映 和 促 進 香 港 的 商 貿 利

益 。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採 取 多 管 齊 下 的 方 式 推 進 有 關 工 作 ， 包 括 通 過 為 香 港 投 資 者 舉

辦 貿 易 考 察 團 、 座 談 會 和 展 覽 ， 以 及 搜 集 和 發 放 有 關 內 地 營 商 的 資 料 （ 包 括 有 關

新 法 規 和 政 策 的 資 料 ）， 以 協 助 香 港 投 資 者 了 解 當 地 營 商 環 境 和 建 立 他 們 在 內 地

的 聯 繫 網 絡。他 們 也 主 動 接 觸 香 港 投 資 者，通 過 適 當 渠 道，跟 進 共 同 關 注 的 事 項 。

例 如 ， 在  2007 年 ，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舉 辦 一 系 列 座 談 會 和 工 作 坊 ， 涉 及 的 範 疇 都 是

香 港 投 資 者 所 關 注 的 議 題 ， 包 括 有 關 內 地 新 法 例 和 政 策 （ 如 《 勞 動 合 同 法 》 和 加

工 業 政 策 ） 、 《 內 地 與 香 港 關 於 建 立 更 緊 密 經 貿 關 係 的 安 排 》 、 零 售 與 商 務 和 金

融 服 務 等 議 題 。 他 們 於  2007 年 1 月 及  4 月 協 助 安 排 行 政 長 官 所 率 領 的 貿 易 考 察

團 分 別 前 往 江 西 和 河 南，並 於  2007 年 8 月 及  12 月 協 助 安 排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局

長 所 率 領 的 貿 易 考 察 團 分 別 前 往 湖 南 及 江 西 。  

2. 在 2008-09 年 度 ， 在 綱 領  (3)下 已 預 留  9,920 萬 元 ， 以 供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進 行 聯

絡 、 經 貿 和 投 資 推 廣 的 工 作 。 撥 款 已 考 慮 到 各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來 年 進 一 步 加 強 在 內

地 反 映 和 促 進 香 港 的 商 貿 利 益 方 面 的 運 作 需 要 。

姓 名 ： 羅智光

職 銜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日 期 ：  11.4.2008 



 
   

 

  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

開 支 預 算  S-CMAB07 

問 題 編 號  

S020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：

綱 領 ： (3)駐 內 地 辦 事 處

管 制 人 員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在 履 行 上 述 宗 旨 時 ， 當 局 與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的 工 作 是 如 何 溝 通 和 配

合 ， 以 免 出 現 重 疊 或 政 策 矛 盾 ？  

提 問 人 ： 林 偉 強 議 員

答 覆 ：

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轄 下 的 內 地 事 務 聯 絡 辦 公 室  (聯 絡 辦  )於 2006 年 4 月 成

立 ， 以 加 強 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中 央 的 溝 通 和 交 流 ， 以 及 總 覽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、 駐 粵 、

上 海 及 成 都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（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） 的 運 作 。  

2. 聯 絡 辦 負 責 總 覽 各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的 資 源 管 理、人 事 安 排 和 行 政 工 作，並 統 籌

香 港 特 區 政 府 與 內 地 省 ／ 市 政 府 的 合 作 。 至 於 經 貿 推 廣 方 面 ，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會 按

照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所 制 定 的 相 關 政 策 及 工 作 計 劃 執 行 職 務。各 相 關 政 策 局 之 間

一 直 保 持 良 好 的 協 調 ， 引 導 各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推 展 他 們 在 不 同 政 策 範 疇 下 的 工 作 。

姓 名 ： 羅智光

職 銜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日 期 ：  11.4.2008 



 
   

 

  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

開 支 預 算  S-CMAB08 

問 題 編 號  

S021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：

綱 領 ： (5)資 助 金 ： 平 等 機 會 委 員 會 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

管 制 人 員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根 據 局 方 的 答 覆 ， 政 府 現 正 聯 同 公 署 全 面 檢 討 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條 例 》 ，

其 中 會 根 據 過 去 十 年 的 發 展 ， 包 括 科 技 的 進 展 ， 檢 討 條 例 的 現 行 條 文 對

個 人 資 料 是 否 仍 提 供 足 夠 保 障。當 局 調 撥 了 多 少 資 源，以 進 行 這 項 工 作 ？

檢 討 的 時 間 表 為 何 ？ 當 局 會 在 何 時 諮 詢 立 法 會 議 員 和 市 民 ？

提 問 人 ： 劉 慧 卿 議 員

答 覆 ：

《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條 例 》（《 私 隱 條 例 》）的 全 面 檢 討 是 由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

內 負 責 有 關 私 隱 政 策 事 宜 的 現 有 人 手 執 行 。 在 本 局 高 層 管 理 人 員 的 督 導 下 ， 一 名

屬 首 長 級 薪 級 第  2 點 的 首 長 級 人 員 、一 名 政 務 主 任 和 一 名 高 級 行 政 主 任 負 責 處 理

有 關 檢 討 ， 而 這 項 工 作 是 他 們 職 責 其 中 一 部 份 。  

2. 進 行《 私 隱 條 例 》檢 討 是 個 人 資 料 私 隱 專 員 公 署（ 公 署 ）的 其 中 一 部 份 職 務 。

所 涉 及 開 支 不 能 單 獨 計 算，而 會 由 公 署 的  2008-09 年 度 建 議 資 助 金  3,910 萬 元 中 支

付 。  

3. 我 們 正 與 公 署 商 討《 私 隱 條 例 》檢 討 所 涵 蓋 的 各 項 課 題。 鑑 於 所 涉 及 課 題 複

雜 而 繁 多，我 們 需 要 時 間 仔 細 研 究，才 能 決 定 未 來 路 向，包 括 如 何 進 行 公 眾 諮 詢 。

我 們 計 劃 在 本 年 較 後 時 間 向 立 法 會 民 政 事 務 委 員 會 匯 報 有 關 進 展 。  

姓 名 ： 羅智光

職 銜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日 期 ：  11.4.2008 



 
   

 

  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 

 

 

  

 

 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

開 支 預 算  S-CMAB09 

問 題 編 號  

S022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：

綱 領 ： (3)駐 內 地 辦 事 處

管 制 人 員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駐 京 辦 事 處 和 駐 粵 辦 事 處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在  2006 及 2007 年 分 別 處 理  18 062
宗 及  20 941 宗 查 詢 。 當 中 有 多 少 宗 需 要 進 一 步 跟 進 及 處 理 ？  

提 問 人 ： 王 國 興 議 員

答 覆 ：

駐 北 京 辦 事 處 和 駐 粵 經 濟 貿 易 辦 事 處 的 入 境 事 務 組 在  2006 及 2007 年 接 獲 的

查 詢 ， 絕 大 部 分 是 關 於 一 般 入 境 政 策 和 事 宜 。 一 般 情 況 下 無 須 進 一 步 跟 進 。

姓 名 ： 羅智光

職 銜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日 期 ：  11.4.2008 



 
   

 

  
  

 

  

 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 

審 核 二 Ｏ Ｏ 八 至 Ｏ 九 年 度 答 覆 編 號

開 支 預 算  S-CMAB10 

問 題 編 號  

S023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

總 目 ： 144 政 府 總 部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分 目 ：

綱 領 ： (3)駐 內 地 辦 事 處

管 制 人 員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局 長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

問 題 ： 在 2006 和 2007 年 ， 駐 內 地 辦 事 處 收 到 涉 及 求 助 個 案 有 關 的 初 步 查 詢 分

別 有  229 宗 及  498 宗 。 當 中 有 多 少 個 案 需 要 進 一 步 跟 進 ？ 平 均 每 個 個 案

處 理 需 時 多 久 ？  

提 問 人 ： 王 國 興 議 員

答 覆 ：

駐 內 地 辦 事 處 (包 括 駐 北 京 辦 事 處 )於  2006 年 和  2007 年 分 別 處 理 了  306 宗 和  
375 宗 求 助 個 案 。 然 而 ， 就 涉 及 求 助 個 案 有 關 的 初 步 查 詢 ， 他 們 並 沒 有 就 需 要 跟

進 的 個 案 ， 或 相 關 的 平 均 處 理 時 間 另 作 統 計 。

姓 名 ： 羅智光

職 銜 ：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

日 期 ：  11.4.2008 


